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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5号楼）。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吴永钢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量为619,618,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9.3118％。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13,169,1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7985％；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17名，代表公司股份

数量为6,449,2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133％。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

外的股东）1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7,546,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006％。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植德律师

事务所范艺娜律师、谭燕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17,428,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466％； 反对2,189,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5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56,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9821％；反

对2,189,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017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17,428,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466％； 反对2,189,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5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56,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9821％；反

对2,189,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017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3、《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617,487,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561％； 反对2,130,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4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15,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1.7639％；反

对2,130,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8.236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4、《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617,428,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466％； 反对2,189,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5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56,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9821％；反

对2,189,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017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5、《2022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617,428,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466％； 反对2,189,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5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56,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9821％；反

对2,189,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017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6、《关于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93,32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5207％；反对2,372,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7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73,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8.5598％；反

对2,372,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4402％；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

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财务公司2023年度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同意93,51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7117％；反对2,189,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56,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9821％；反

对2,189,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017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

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决。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华能云成保理公司申请办理保理融资的议案》；

同意93,32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7.5207％；反对2,372,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7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73,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8.5598％；反

对2,372,6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440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

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决。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17,428,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466％； 反对2,130,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439％；弃权5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9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56,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0.9821％；反

对2,130,8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8.2361％； 弃权59,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7818％。

10、《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1�选举吴永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吴永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7％。

10.02�选举李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李晓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7％。

10.03�选举石林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石林丛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7％。

10.04�选举管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管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8％。

10.05�选举杨汉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杨汉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7％。

10.06�选举孙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孙黎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8％。

11、《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01�选举刘朝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刘朝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8％。

11.02�选举温素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温素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6％。

11.03�选举程德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程德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6％。

11.04�选举张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4,306,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426％；

张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4,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6066％。

12、《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选举谭泽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614,930,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2434％；

谭泽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58,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7.8821％。

12.02�选举王翠玲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614,930,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2434％；

王翠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58,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7.882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范艺娜律师、谭燕蓉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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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8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永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永钢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吴永钢先生为主任委员，管健先生、孙黎明先生、刘朝安先生、

温素彬先生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刘朝安先生为主任委员，石林丛女士为副主任委员，程德俊先生为委

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程德俊先生为主任委员，杨汉彦先生为副主任委员，张骁先生

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温素彬先生为主任委员，李晓先生为副主任委员，张骁先生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孙黎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

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经常务副总经理孙黎明先生提名，聘任杨汉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经常务副总经理孙黎明先生提名，聘任任宝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4、经常务副总经理孙黎明先生提名，聘任郭瑞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5、经常务副总经理孙黎明先生提名，聘任钱德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6、经常务副总经理孙黎明先生提名，聘任展航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7、经董事长吴永钢先生提名，聘任刘昭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昭营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聘任和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相关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永钢先生提名，聘任梁万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孙黎明，男，197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文秘、企业规划部主管，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行政部经理，华能泰山电

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期间挂职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华能能源交

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孙黎明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汉彦，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北京军区某连战士、副班长，石家

庄陆军学院一大队六中队学员，北京军区52997部队警勤排排长，北京军区52804部队勤务队排长、修理

所车修分队副队长兼技术员，北京军区66427部队勤务连连长、保管队副队长、保管队队长、业务处助理工

程师、业务处工程师，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主管、监察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纪检

监察部经理、纪律检查部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杨汉彦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任宝玺，男，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任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财务部机关财务

科副科长，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机关工作部机关财务科科长，山西鲁晋王曲发电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北京鲁

能煤业、煤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考核与审计部副总经理，山东鲁能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鲁能集团公司财务部撤并清欠工作小组组长，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

任宝玺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瑞恒，男，197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内蒙古第二电力建设工

程公司第三分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内蒙古风电公司财务部主管，金桥热电厂财务部主管，北方联合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管理部股权处副处长、处长，高头窑煤矿筹备处总会计师，南京港龙潭天辰码头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期间挂职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证券与股权管理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郭瑞恒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钱德福，男，196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规划师。曾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

划环保建设局副局长，南京江宁区规划局副局长，连云港市规划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连云港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管理局局长、规划建设局局长、国土

规建环保局常务副局长、国土规建局局长兼环境保护局局长，华夏幸福规划中心高级顾问，林同棪国际

（中国）工程咨询公司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主任、技术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钱德福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展航，男，197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南京金属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经理、财务部经理，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山东新能泰山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展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

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昭营，男，197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山东电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外

贸处内勤、北京办事处项目经理，鲁能泰山电缆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副主任，山东新能泰山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规划部副经理、经理、证券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济师。

刘昭营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5-87730801

传 真：025-87730829

电子邮箱：liuzhaoying@xntsgs.com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5号楼

梁万锦，男，196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曾任山东电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主管，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投资者关系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董事会与投资者关系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与投

资者关系部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梁万锦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5-87730887

传 真：025-87730829

电子邮箱：liangwanjin@xntsgs.com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5号楼

证券代码：000720� � � � � � �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3-03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于2023年5月8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

通知。

2、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谭泽平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谭泽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 � �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3-036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正

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与会代表选举，决定殷家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殷家宁先生将与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十届监

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8日

附件：殷家宁先生个人简历

殷家宁，男，198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河北华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工作部

职员，河北华能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法律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管理部负责人、企业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企业管理部经理、企业管理与法律合规部主任、

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殷家宁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728�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3-029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5月17日、5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

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受外部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公司2022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24万

元，同比减少11.58%。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49万元，同比减少

16.95%。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3年5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收盘，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5月17日、5月18日连续两个

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询证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

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交易类事项；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股价异动期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股价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受外部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2022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24万元，

同比减少11.58%（具体原因分析详见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2023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49万元，同比减少16.95%。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3年5月17日、5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

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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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公司二楼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9,483,7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42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全文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会议由董事、总经理王永乐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7人，董事长李全文，独立董事王洪亮、赵杰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职工监事赵晶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彤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193,356 99.9717 248,100 0.0240 42,300 0.0043

2、议案名称：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540,756 99.8112 645,800 0.0627 1,297,200 0.1261

3、议案名称：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540,756 99.8112 645,800 0.0627 1,297,200 0.1261

4、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540,756 99.8112 645,800 0.0627 1,297,200 0.1261

5、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938,456 99.8498 1,503,000 0.1459 42,300 0.0043

6、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235,656 99.9759 248,100 0.0241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与投资预算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686,556 99.8254 1,754,900 0.1704 42,300 0.0042

8、

议案名称：日常关联交易2022年度发生情况及2023年度预计发生情况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40,457 96.5255 2,020,800 3.4745 0 0.0000

9、议案名称：申请2023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193,356 99.9717 248,100 0.0240 42,300 0.0043

10、议案名称：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815,156 99.8379 371,400 0.0360 1,297,200 0.126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27,554,677 100.0000 0 0.000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3,767,822 100.0000 0 0.000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7,913,157 99.5734 248,100 0.4266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416,700 97.0679 73,000 2.9321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5,496,457 99.6854 175,100 0.3146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议案

101,680,979 99.7565 248,100 0.2435 0 0

8

日常关联交易

2022年度发生

情况及 2023年

度预计发生情况

议案

56,140,457 96.5255 2,020,800 3.4745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旭、张逸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343� �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3-016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包含

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

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

本要求、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等）。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进一步授权的其他人士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机构 资金账号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建设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44250200002100004215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

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

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发展。 同时，通过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003� � � � � � �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2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柳州市北雀路117号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8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17,074,0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80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代董事会秘书吴丹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代董事会秘书吴丹伟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2022年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931,312 99.9925 17,700 0.0009 125,000 0.0066

2、议案名称：审议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973,412 99.9947 100,600 0.0053 0 0.0000

3、议案名称：审议2023年年度项目实施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7,056,312 99.9990 17,700 0.0010 0 0.0000

4、议案名称：审议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931,312 99.9925 17,700 0.0009 125,000 0.0066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申请2023年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7,056,312 99.9990 17,700 0.0010 0 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973,412 99.9947 100,600 0.0053 0 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2,537,895 99.7633 4,536,117 0.2367 0 0.0000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2,454,995 99.7590 4,536,117 0.2366 82,900 0.0044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848,412 99.9882 17,700 0.0009 207,900 0.0109

10、议案名称：审议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848,412 99.9882 17,700 0.0009 207,900 0.010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卢春宁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912,185,395 99.7449 是

11.02

关于选举熊小明先生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912,185,395 99.7449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号:2� � �议案名称:审议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10,963,5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6,009,817 98.3536 100,600 1.646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504,917 97.8156 100,600 2.184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504,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审议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009,817 98.3536 100,600 1.6464 0 0.0000

9

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884,817 96.3079 17,700 0.2896 207,900 3.4025

11.01

关于选举卢春宁先生为公

司董事的议案

1,221,800 19.9953

11.02

关于选举熊小明先生为公

司董事的议案

1,221,800 19.995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1的子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润枝、高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